《大竹县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办法》
草案解读

一、基本情况
为进一步规范农村供水工程，提升我县农村供水保障水平，根据《四川省村镇供水条例》《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》《四川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》等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县水务局牵头对《大竹县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办法》（竹府发〔2019〕11号）进行了修订，形成《大竹县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。
二、制定文件的必要性
2013年11月28日，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四川省村镇供水条例》。依据该条例，2019年12月30日，大竹县第十八届人民政府第81次常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大竹县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办法》。此办法有效期为5年，目前已过期。为持续提升全县农村供水保障能力，切实满足县域发展实际需求，需对《大竹县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办法》进行修订完善。鉴于上述情况，原办法修订势在必行。
三、需要解决的问题
根据我县村镇供水情况和农村供水工程运行中存在的问题，需细化县、乡（镇）两级行政领导责任，明确乡（镇）长为责任人及具体职责，强化基层联动，解决管理责任分散等问题。
四、《管理办法》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共七章三十二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总则共三条，明确《管理办法》制定依据，适用范围，详细划分各主体部门具体职能职责。第二章运行管理体制共六条，明确供水工程的管理体制机制。第三章水源水质管理共五条，明确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依法划定供水工程管护范围，供水管理单位开展对水源保护、水质检验等工作。第四章工程管理共五条，主要围绕农村供水工程的具体运行、维护和应急管理制定了详细规范，旨在保障工程安全、稳定、持续运行。第五章供水管理共八条，主要围绕供水价格、水质保障、服务机制、维修责任、资金支持以及供水双方的权利义务等方面展开，构建了农村供水服务与监管的基本框架。第六章奖惩共三条，旨在通过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方式，强化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理的责任落实与行为规范。第七章附则共两条，明确《管理办法》解释权归属及施行期限。
五、评估论证、征求意见等情况
2025年4月始，经水务局组织相关工作人员认真研阅并牵头起草了《大竹县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初稿。2025年6月10日县水务局已会同各乡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县发展和改革局、县财政局、县审计局、县卫生健康局、县市场监管局、大竹生态环境局等部门座谈会商，形成了《大竹县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办法（修订版）》征求意见稿，并通过党政网发出征求意见。根据反馈意见修改后，形成了本稿。
六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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